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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國民法官制度校園推廣(第十一期)計畫網要	




司法院115年度
國民法官制度校園推廣(第十一期)計畫綱要
[bookmark: _Toc119424802]一、計畫目的
為使國民法官制度之理念深耕校園，本院於108年7月起進行國民法官制度校園推廣計畫，以國中、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為對象，透過讓校園學子親身參與校園模擬法庭、法官進入校園講授專題等方式，使其瞭解國民法官制度之內涵及刑事程序之原理原則。該活動包括北、中、南、東各區及離島之學校皆曾提出申請，而114年度之校園推廣活動第十期申請期限已於本(114)年度10月15日截止。
活動自開辦以來，已辦理10輪次校園推廣活動，辦理場次超過983場，參與之師生人數達9萬餘人，成果豐碩，並獲得來自各方之熱烈迴響，殷切期盼本院能賡續辦理推廣活動，為持續推動國民法官制度之宣導，並回應校園師生之殷切期盼，爰循前開模式，於115年度續行辦理校園推廣計畫。
考量各法院審判業務日益繁忙，並負有轄區內國民法官宣傳活動之責，本次計畫以續行114年度之規劃為主，授權由各法院依照實際人力負擔量能及可行性，自行評估是否受理轄區內高中(職)以上各級學校之申請，辦理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專題演講及其他各項校園宣導等活動，並為增加推廣期間，依循前例，暑假期間亦得申請。另國民中學(含以下)推廣部分，亦由各法院自行評估辦理。


[bookmark: _Toc119424803]二、辦理期程
公告日期：115年1月23日。
申請期間：公告日起至115年10月15日止。
活動舉辦期間：115年3月1日起至11月30日。
年度之核銷，請於115年12月15前函送所需資料。 
[bookmark: _Toc119424804]三、執行方式
本計畫依下列方式執行：
1. 委請教育部協助或經由法官學院中學教師法律教育研習營等教師研習課程，轉知高級中學以上學校，向學校所轄之地方法院提出申請。
1. 公布於本院官網國民法官專區、本院臉書等網路媒體，以接受申請。
主動接洽大學法律系教授向本院提出申請指標性申請案(如國民法官制度主題式專題講座、合辦國民法官營隊活動、法律辯論營等，形式不拘，以專案方式辦理。)
函知地方法院得受理轄區內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申請。
指標性申請案由本院邀請法務部及律師公會協同辦理。
[bookmark: _Toc119424805]四、計畫內容
1. 共同舉辦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加強國民參與審判實務之宣導，以深耕校園民主參與意識：
避免活動舉辦時數過短以致影響學習成效，建議活動時間至少為2小時；並由本院提供國民法官制度內容、模擬法庭案例、劇本、法袍等輔助工具，另由法院指派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大使於校園模擬法庭活動當日至現場指導或評論。
1. 共同舉辦國民法官校園專題演講及其他各項宣傳活動，擴大宣導國民法官制度，增進校園法治精神：
與各公、私立高中(職)以上之學校及大專院校所屬系、所辦公室或立案社團，辦理國民法官校園專題演講及其他各項宣傳活動(例如：與學校、系學會、家長會、辯論社、法律營、全國校園聯誼競賽等團體，共同舉辦以國民法官制度為主題之專題演講、制度介紹、競賽等活動，或以模擬法庭之方式進行宣傳)。支援範圍包含提供講座、教材、宣導品、事前種子教師訓練、模擬法庭範例劇本及經費等。惟實際舉辦之方式將由本院依學校申請內容審核後，彈性調整之。
1. 上開校園模擬法庭、專題演講及其他各項宣傳活動之舉辦形式，申請人可申請以視訊方式辦理，由各法院綜合評估是否具可行性後辦理，並得彈性調整視訊辦理下之活動進行方式。
[bookmark: _Toc119424806]五、參與證明書及感謝狀之頒發
於活動辦畢後，由本院或辦理法院視活動情形頒發參與
證明書或感謝狀，並須由學校申請人主動向法院提出申請。


[bookmark: _Toc119424807]六、申請方式
1. 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及專題演講部分：
 各公、私立高中(職)以上之學校及大專院校所屬系所辦公室或立案社團：由負責課堂之老師於申請期間內至學校所轄之地方法院官網專區提出申請。
1. 其他各項宣傳活動部分：
原則以高中(職)以上學校為對象，由法院或申請團體所屬學校備函，於申請期間內，檢附申請書(如附表1)及活動計畫書(可由申請書特定活動目的、內容、申請支援項目者，得免附活動計畫書)，向本院提出申請(以本院收受函文日為準)。以系所辦公室為申請人者，應得該系所辦公室主任之同意，以大專院校立案社團為申請人者，應得指導老師之同意。
[bookmark: _Toc119424808]七、申請案之審核
1. 由各地方法院自行受理並審核轄區內高中職以上之學校申請案，經評估院內審判業務負擔、資源分配與區域之均衡性，審核通過後，由各地方法院逕與申請人聯繫並辦理後續事宜。
1. 通過審查之申請案，各地方法院最遲宜於舉辦日前2週以電話、電子郵件或函文等方式通知申請單位。未通過審核之申請案，法院得自行斟酌是否另行通知申請單位。
1. 本次計畫之指標性申請案，將由本院承辦人自行與申請人聯繫並通知申請人辦理後續各項事宜。於綜合考量此類申請案之規模及所需協助人力，擬優先邀請轄區法院、檢察署、律師公會等單位指派適當人員擔任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大使，並得視情形指派有意願之人為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小幫手，共同協助指標性申請案件之順利辦理。
[bookmark: _Toc119424809]八、法院等單位之協助事項
自108年7月至今已辦理10期校園推廣活動，各地方法院對於此類活動之辦理流程具一定熟稔程度，為加速行政流程、推廣國民法官制度及使各法院深耕轄區校園，請各地方法院協助下列事項：
1. 原則上以校園推廣活動第10期各地方法院已陳報之「校園推廣活動聯繫窗口」為負責人，以利後續各項行政事務聯繫。如需變更負責人，另請以電子郵件通知本院刑事廳承辦人即可。
1. 為利各地方法院轄區內之學校提出申請及聯繫諮詢，請各法院於115年1月23日前，於各地方法院官網建置國民法官校園推廣報名專區及提供對外聯繫窗口等資訊(本院內網國民法官專區提供報名管道公版供參考)。
(路徑：司法院內網/國民法官/表單例稿/校園推廣活動https://www2.intraj/?struID=3150&cid=3159&offset=0&selectID=62231) 
1. 各法院就審查經協調確定辦理之校園模擬法庭、專題演講及其他各類宣傳活動申請案，登錄國民法官活動紀事，並請上傳足資辨別活動時間、地點等文件(如報名受理表、內部簽)作為附件。
1. 各法院就上開申請案，請自行指派具有模擬法庭經驗、有意願參與及對制度熟稔之適當人員，擔任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大使，並得視情形指派有意願之人為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小幫手，辦理前開校園推廣活動。
1. 以上各法院指定或指派人員由本院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等費用，另請各所屬機關准予公假。
1. 司法院專款請領方式:
1. 填具「校園推廣活動辦理情形表單」（如以視訊方式舉辦，需加檢附視訊畫面截圖），上傳至國民法官活動紀事。
2. 檢附以下文件，發函向本院辦理報結。
1 校園推廣活動辦理情形表單(含照片、附表2)
2 [bookmark: _Hlk187415129]專款經費結報單(附表3)
3 [bookmark: _Hlk187415180]專款經費收支結算表(附表4)
4 經費核銷細項表(附表5)
1. 活動參與證明書及感謝狀申請方式:
請各法院將申請人之名單(EXCEL檔）以電子郵件寄送本院刑事廳承辦人辦理。
1. 其他行政協助事項：
如安排車輛接送出席人員、攜帶法袍至活動地點、及發放宣導品或視訊操作等。
1. 各法院「校園推廣活動聯繫窗口」及活動小幫手與校方聯繫所需注意事項(包括與校方E-mail模版)、各項活動辦理流程，以及舉辦校園模擬法庭所需劇本內容及工具包，均置放於本院內網。本院持續更新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工具包及注意事項等相關內容，請各法院轉知參與人員於活動前下載最新資料使用。
(路徑：司法院內網/國民法官/表單例稿/校園推廣活動https://www2.intraj/?struID=3150&navID=3154&cid=3159)
[bookmark: _Toc119424810]九、經費負擔
1. 經指派協助校園模擬法庭人員之出席費及交通費等費用：
(本活動係屬政策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
1、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大使：
每日支給出席費新臺幣2,500元。交通費則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2、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小幫手：
每日支給出席費新臺幣1,500元。交通費則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3、為利校園模擬法庭之順利進行，如有需要，可與校方溝通是否於活動前擇日至會場預演，出席之活動大使、小幫手，亦請准予公假(可由小幫手單獨出席)，惟不另支應出席費。
1. 經指派協助校園專題演講人員之出席費及交通費等費用：
1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大使：
每日支給出席費新臺幣2,500元。交通費則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2、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小幫手：
每日支給出席費新臺幣1,000元。交通費則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1. 其他共同舉辦國民法官校園宣傳活動部分：
舉辦各校園宣傳活動所需經費(例如：場地費、設備租賃費、誤餐費、講座及小幫手鐘點費、出席費、文宣及宣傳品等、辦理該活動所需之費用)，由本院審核按申請計畫、性質及支援範圍審核後，另行簽核辦理。
1. 以視訊方式辦理上開活動部分：
參與視訊之活動大使、小幫手亦得支領出席費、鐘點費，並需加檢附視訊會議畫面截圖。
1. [bookmark: _Hlk186299728]本院邀集法務部及律師公會共同辦理部分：
按活動內容另行簽核辦理。
1. 以上（一）至（三）各項經費由刑事廳「辦理刑事審判行政」項下相關經費支應。
[bookmark: _Toc119424811]十、本院得調整、變更事項
1. 本院得視預算支用情形，依申請時間先後順序或擇優錄取部分申請案，或經預告提前或延後截止活動期限，或保留特定申請案於次一預算年度執行。
本院得通知變更本計畫書部分條項內容，或另以特約約定排除或修正本計畫書部分條項之適用。
本院得視國民法官法成效評估及推動情形等，彈性調整本計畫書校園模擬法庭、專題演講及其他各項校園宣導活動之申請期間、辦理期程、舉辦方式。


[bookmark: _Toc119424812]十一、線上辦理「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活動」參考流程表
	時間
	活動主題
	簡要進行方式

	前置作業
	1.確認使用之視訊軟體：由主辦學校與法院協調使用之視訊軟體，並提供視訊會議連結供對方知悉：
(1)Google Meet：主辦學校如有申請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計畫或自行採購其他計畫，不受最長會議時間1小時限制，可由主辦學校召開會議。
(2)U會議：鑑於因應視訊開庭，資訊處已統一採購U會議，可由共同辦理之法院召開會議。
(3)其他視訊會議軟體：由校方與法院協調以可連續、不中斷之視訊會議軟體為原則。
2.演員角色分配與排練：法院於活動前提供校園模擬法庭工具包電子檔（內含劇本），主責老師事先依劇本分配演員角色，使學員熟稔劇本內容。
3.分配候選國民法官編號：主責老師將演員以外的學員依序編號後告知學員號碼，以利活動當日以候選國民法官編號抽選國民法官。
4.舉辦日前視訊軟體使用測試：校方與法院可進行線上預演，測試連線品質、視訊畫面、麥克風、投影片切換、確認流程等。
5.事先傳送模擬法庭當日使用之電子檔：將活動使用之相關檔事先提供給負責分享畫面者及學員。
*1本院製作之國民法官法庭席位視訊背景圖片可提供予參與者置換視訊背景，擬真於法庭進行。
*2建議使用設備為具影音傳遞及接收功能之筆電、桌電、平板，不建議使用「手機」避免長時間使用易有過熱之情況。

	約90-120分鐘
	線上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
1.選任程序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抽選
2.宣誓
3.審前說明
4.審理程序
5.評議
6.宣判
	由審判長帶領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活動之進行，另由老師、指定學員或法院活動小幫手協調操作分享投影片畫面。
（一）選任程序
1. 學員進入視訊軟體，並更換具有候選國民法官編號之視訊背景；演員則更換為具有角色名稱之視訊背景進入。
2. 畫面投影選任程序簡報（見工具包檔案編號2），並執行抽選程式之EXCEL檔。
3. 經抽選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學員更換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視訊背景，其他候選國民法官將背景更換為一般之國民法官背景。
（二）宣誓
1. 抽選到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自行開啟「誓詞」檔案（見工具包檔案編號5），操作投影片者於畫面分享選任程序簡報內之「國旗」檔案。
2. 由審判長之帶領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宣讀誓詞內容。
（三）審前說明
由審判長進行審前說明（或照劇本所載由扮演陪席法官、受命法官之學員說明）。
（四）審理程序
由操作簡報者依劇本分享投影片至視訊畫面，證人結文檔案請於活動前先傳給擔任證人的學員，以利其宣讀誓詞。
（五）評議程序、（六）宣判
皆依劇本進行即可。

	約30分鐘
	《座談時間》
開放性發問&
心得分享
	1.可由審判長或老師擔任主持人。
2.開放學員自由發問，及請有扮演演員、國民法官的學員發表心得。
3.得視情形隨時調整進行方式。


備註：參與線上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者，亦得申請由司法院核發參與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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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申請書附表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類型
	□校園模擬法庭 □專題演講 □其他              

	申請學校名稱
(請填寫全名)
	

	學校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申請人
（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是否申請以視訊方式舉辦
	□是           □否
【說明：申請人若申請以視訊方式舉辦，由法院綜合評估是否具可行性後辦理，法院並得彈性調整視訊辦理之活動內容】

	舉辦時間
	第一順位：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第二順位：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第三順位：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時間請以24小時制填寫】

	希望活動進行之總時間
	□1小時 □2小時 □3小時 □4小時□其他           
【校園模擬法庭至少需要2小時，以3小時為宜，若想要進行較為深度的討論及制度介紹，請選擇3小時以上之課程。時間不足進行模擬時，建議考量改申請專題演講或其他活動形式】

	預計參與人數
	學生      人
	老師       人
	年(班)級：      

	PTT投影設備
	□有  □無
	麥克風數量
	       支
【模擬法庭建議4支以上】

	本次活動是否收費
	□是(收取新臺幣                元)
□否

	申請人是否曾經與司法院或法院或其他單位共同舉辦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之經驗
	□是，曾經舉辦__________________。


□否

	備註
或其他意見
	

	申請學校簽章/社團指導老師簽章
	

	受理法院評估意見
	□舉辦，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不舉辦，原因：                  

	受理法院擬派任之活動大使及小幫手名單
	活動大使：                     


小幫手：                       


備註：受理法院可依實際狀況予以調整本申請書之內容。

       國民法官校園推廣活動辦理情形表單附表2


受理法院名稱:                      
	學校名稱
	

	活動類型
	□校園模擬法庭□專題演講□其他              

	舉辦日期
	

	協助人員
(除了主責老師外，是否還有其他人，如校長、主任、其他老師等。如有，其姓名及職稱。)
	


	當日實際參與人數
	

	活動情形概要
(留意當日活動是否有特別有趣、精彩、亮點等可提之處，或學生參與情況，提問情形等等)
	

	照片3張
<學校名稱、法庭空景、開庭狀況(不要拍到人臉)、評議狀況(不要拍到人臉)、合照>
	


備註：請完整填載後，上傳至國民法官活動紀事，如檔案超過10MB，請先匯成PDF檔，以免檔案大太而上傳失敗。
                司法院專款經費結報單附表3

	機關
名稱
	
	發文日期
及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計畫
名稱
	

	核准支用字號
	

	核定
金額
	

	本次結報金額
	

	附件
	專款經費收支結算表

	
機關
蓋章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主管
機關
核章
	承辦單位
	財產/軟體管理單位
	會計單位
	批    示

	
	
	
	
	



	
	
	
	
	
	附表4

	

	司法院專款經費收支結算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是否辦理完竣：□是    □否

	一、經費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核定金額
A
	截至上次
累計實支數
B
	本次實支數
C
	累計實支數
D=B+C
	結餘
(待結報)數
E=A-D
	備註

	業務費(合計)
	　
	　
	　
	　
	　
	　

	(自行填列
至第三級
用途別科目)
	　
	　
	　
	　
	　
	

	…
	　
	　
	　
	　
	　
	

	…
	　
	　
	　
	　
	　
	

	…
	　
	　
	　
	　
	　
	

	…
	　
	　
	　
	　
	　
	

	
	
	
	
	
	
	

	二、結餘(待結報)數(E)辦理形：
	
	
	
	

	□ 繳回            元。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經費核銷細項表附表5

	申請類型
	申請單位
	活動時間
	出席大使及幫手
	請領出席費

	校園模擬法庭
(範例)
	00大學
(範例)
	000年0月0日
 時 分至 時 分
    (範例)
	大使：王OO法官     
小幫手：李OO、陳OO
      (範例)
	大使各2500元；
小幫手各1500元。
     (範例)

	　
	　
	　
	　
	　

	　
	　
	　
	　
	　

	　
	　
	　
	　
	　

	總計
	　
	　
	　
	            元


備註：其餘單據如簽到簿、收據、存摺封面影本等，請貴院自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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